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关于深化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行政许可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公安局：
结合我省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行政许可工作实际，现将《关于深化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行政许可改革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公安厅
2024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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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金融机构营业场所
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
及工程验收行政许可改革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公安部的改革要求，以深化行政管理服务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想企业之所需、办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难，适时推举“便企、利企”新举措，不断创新和拓展金融机构安防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两项行政许可（以下简称“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方式方法，真正做到让办事企业“最多跑一次”或“零跑路”，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管理服务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精神，聚焦金融服务管理影响企业办事的“堵点、痛点”，牢固树立“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的服务理念，推动“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改革，全力打造“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最强服务”。
二、工作目标
规范行政许可事项，创新管理服务模式，在全省推行“金融两项行政许可”“网上申报、前台综合接件、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改革举措，不断提升行政审批工作效能，进一步增强企业的体验感、认同感、获得感。
三、改革项目
（一）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
1.申请。
（1）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申请：金融机构凡有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的，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向市（州）或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以下简称公安窗口）申请，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表》（以下简称《建设方案审批表》）和所附材料目录清单（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任务书；技防设施安装平面图、管线敷设图、监控室布置图、物防设施设计结构图；金库、保管箱库设计、施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及其所从事工种的说明；运钞车停靠位置和营业场所、金库周边环境平面图）。目录清单项目的具体材料可以在评审现场提交评审专家组或送至公安窗口。
（2）通过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申请：金融机构也可以派员将《建设方案审批表》和目录清单及目录清单项目的具体材料直接送至公安窗口。
2.受理。公安窗口审核金融机构提交的《建设方案审批表》和所附材料目录清单是否齐备，资料齐备的确定受理，于1个工作日内将金融机构申报材料转送至本级公安机关经文保工作管理部门。资料不齐备的，一次性告知所需补充的资料，由申请机构按要求完善相关资料后重新申请。
3.评审。市（州）或县（市、区）公安机关经文保工作管理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组织5至7名金融机构安全防范专家组成专家组，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项目评审，市（州）或县（市、区）公安机关经文保工作管理部门负责人和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人依据专家意见，在《建设方案审批表》签署审批意见，将《建设方案审批表》转送至公安窗口。
4.颁证。公安窗口根据《建设方案审批表》意见进行审批，在1个工作日内制作加盖市（州）公安机关印章的《准予施工通知书》或《不准予施工通知书》电子批文，上传至四川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由申请金融机构自行在四川政务服务网下载打印。
5.办结时限。自窗口受理之日起至颁证不超过5个工作日。
（二）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工程验收
1.申请。工程结束后，金融机构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向公安窗口提交《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工程验收审批表》（以下简称《工程验收审批表》）；也可以将《工程验收审批表》送至公安窗口。
2.受理。公安窗口收到金融机构申请的《工程验收审批表》后，于1个工作日内将金融机构申请材料传至市（州）或县（市、区）公安机关经文保工作管理部门。
3.评审。市（州）或县（市、区）公安机关经文保工作管理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组织5至7名金融机构安全防范专家组成专家组，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项目现场评审，市（州）或县（市、区）公安机关经文保工作管理部门负责人和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人依据专家意见，在《工程验收审批表》签署审批意见，将《工程验收审批表》转送至公安窗口。
4.颁证。公安窗口根据《工程验收审批表》意见进行审批。对通过评审的，在1个工作日内制作加盖市（州）公安机关印章的《安全防范设施合格证》电子证照，上传至四川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由申请金融机构自行在四川政务服务网下载打印；对未通过评审的，公安窗口及时向申请机构说明理由，申请机构按要求完善相关事项后重新申请。
5.办结时限。自窗口受理之日起至颁证不超过5个工作日。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市（州）公安机关成立由分管局领导任组长，经文保工作管理部门牵头负责，相关警种部门为成员的深化“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宗旨意识，健全工作机制，本着充分酝酿、顶层设计、高效推进、便企利民的工作原则，做好动员部署，从人力、物力等方面予以保障，确保“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改革工作顺利实施。
（二）精心组织，统筹谋划。各市（州）公安机关要对标本方案，全面梳理“金融两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流程，找出办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卡点，切实统筹行政审批、科信等警种，积极对接政务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推动网上授权、电子印鉴确认等工作，广泛征求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安全防范专家意见，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及实施办法。
（三）联系实际，扎实推进。各市（州）公安机关要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工作要求，全面推进“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改革工作，边改进边完善，边实施边总结，创新工作模式，创建特色亮点。
（四）加强协作，确保质效。各市（州）公安机关要依托常态化警银联动机制，加强与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改革工作如期高效完成。
（五）强化监督，落地责任。各市（州）深化“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要对标方案要求，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在政策支撑、安防专家和技术力量调配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严格时间节点和审批及验收工作流程，确保“金融两项行政许可”改革工作流程不走样、标准不降低、范围全覆盖。
（六）严格规定，规范管理。各地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和公安部有关专业档案管理要求，对所有办结材料进行集中归档管理。
